附件2：

建筑节能工程师专业资格培训申报对象及条件

  工程建设及建筑节能企业、即将或正在从事建筑节能工程设计、节能咨询、节能施工、质量监督、监理、运行维护、节能检测和评估工作的技术人员。

（一）符合以下条件之一者，可申报初级建筑节能工程师专业资格：

     1、大学本科毕业，从事相关专业技术工作1年以上；

     2、大专毕业，从事专业技术工作2年以上；

     3、中专学历，从事相关专业技术工作3年以上；

（二）符合下列条件之一者，可申报中级建筑节能工程师专业资格： 

     1、大学本科毕业，从事专业技术工作2年以上；

     2、大专毕业，从事专业技术工作3年以上；

     3、中专学历，从事相关专业技术工作4年以上；

     4、取得初级建筑节能工程师专业资格证书2年以上； 

（三）符合下列条件之一者，可申报高级建筑节能工程师专业资格： 

     1、大学本科毕业，并从事建筑节能相关专业工作3年以上；

     2、大专毕业，从事专业技术工作4年以上；

     3、中专学历，从事相关专业技术工作5年以上；

     4、具有中级建筑节能工程师专业资格证书，从事本职工作3年以上。 

